青银国家高速公路旧关至太原（晋冀界至寿阳蔡庄）段改扩建工程拆迁补偿费用评估及报告复核服务招标关键内容公开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1 项目概况
项目起自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旧关村以东晋冀两省交界处，接正在改扩建的青银高速河北石太枢纽至冀晋界段，经阳泉市平定县柏井镇、冶西镇，阳泉市郊区旧街乡，晋中市寿阳县尹灵芝镇、南燕竹镇，止于晋中市寿阳县蔡庄枢纽，与青银高速蔡庄至龙白段及在建青银二广高速公路太原联络线相接，路线全长101.062公里，覆盖阳泉、晋中两市三县（区），（阳泉市郊区、阳泉市平定县、晋中市寿阳县）贯穿10个乡镇（阳泉市郊区涉及两个乡镇：旧街乡、平坦镇；阳泉市平定县涉及五个乡镇：娘子关镇、冠山镇、柏井镇、冶西镇、石门口乡；晋中市寿阳县涉及三个乡镇：尹灵芝镇、朝阳镇、南燕竹镇）、60个自然村落（阳泉市郊区涉及8个村，阳泉市平定县涉及32个村，晋中市寿阳县涉及20个村）。
1.2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bookmark: _Hlk25782511]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标段：主要工作内容如下：对太旧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政府方委托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开展复核工作，并编制出具复核报告；对政府方委托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所涉户数（约1500户）中三分之二以上开展现场勘查并独立出具评估报告，同时与政府方委托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逐项比对，形成对照说明文件；为太旧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自施工至项目竣工全过程中，因新增、变更、补充及突发事项所涉及的征收补偿、资产认定（包含但不限于机器设备、生产线、特种设备）等各类评估需求，提供全流程、常态化技术支撑与专业服务。
1.3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止。
二、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求
001标段：
2.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同时满足下列资质及业绩要求，并在人员、信誉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
2.1.1资质要求：
投标人须同时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机构备案证明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三级及以上资质。
2.1.2业绩要求：
投标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1项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
2.1.3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1名，持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且注册单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具有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作为项目负责人或资产评估负责人或房地产估价负责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1项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
房地产专项评估负责人：1名，持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且注册单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作为房地产专项评估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1项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
2.1.4 信誉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1）投标人未被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未处于有效期内；
（2）投标人未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3）投标人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
（5）投标人在“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平台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人）、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房地产专项评估负责人近三年（2023年5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行为。
（7）投标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本次投标。投标人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2）对招投标造成影响的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
（3）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相互兼职的关联企业；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具有关联关系的其他情形。
2.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评标办法（双信封综合评分法）
[bookmark: _Toc396461664][bookmark: _Toc396460496][bookmark: _Toc447145191][bookmark: _Toc447602753]评标办法前附表[footnoteRef:0] [0:  “评标办法前附表”用于进一步明确正文中的未尽事宜，由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和填写。评标办法前附表是对评标办法正文的修改、补充和细化，应对照评标办法正文中同一编号的条款一起阅读和理解。如前附表与正文不一致时，以前附表的规定为准。] 

	条款号/名称
	评审因素与标准

	1
	评标办法
	综合评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评标价低的投标人优先；
（2）技术得分较高的投标人优先；
（3）最终投标文件上传至交易平台较早的投标人优先。

	2.1.1
2.1.3
	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应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
b.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bookmark: OLE_LINK1]（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人）的电子章、投标人单位的电子签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了投标保证金：
a.投标保证金金额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金额，且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不少于投标有效期；
b.若投标保证金采用现金形式提交，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保证金由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转入招标人指定账户；
c.若投标保证金采用非现金交易担保方式提交，保函的格式、开具保函或保证保险的单位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人）提供了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人）身份证明。
（5）投标人未以联合体形式投标。
（6）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
（7）投标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8）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应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9）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10）权利义务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a.投标人应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划分原则，未提出新的风险划分办法；
b.投标人未增加发包人的责任范围，或减少投标人义务；
c.投标人未提出不同的工程验收、计量、支付办法；
d.投标人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未提出异议；
e.投标人在投标活动中无欺诈行为；
f.投标人未对合同条款有重要保留。
（11）投标人名称与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一致，如企业名称有变更的，应提供变更记录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影印件。
（12）电子投标文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且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0.7款规定的情形。
（13）投标人未提交分包计划。
（14）投标文件未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其他条件。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内容齐全完整：
a．投标函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填报；
b．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人）的电子签名、投标人的单位电子签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报价未超过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或最终控制价上限。
（4）投标报价的大写金额能够确定具体数值。
（5）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6）电子投标文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且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0.7款规定的情形。
（7）投标文件未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其他条件。

	2.1.2
	资格评审标准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2）投标人的资质要求符合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附录1规定。
（3）投标人的业绩要求符合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附录2规定。
（4）投标人的信誉要求符合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附录3规定。
（5）投标人的主要人员资格要求符合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附录4规定。
（6）投标人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或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2.2.1
	分值构成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分分值构成：
技术建议书：35分
主要人员：25分
业    绩：25分
履约信誉：5分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分分值构成：
评标价：10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1）评标价的确定：
有效评标价=第二个信封开标现场未被宣布为无效投标的投标报价函文字报价。
出现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2.4项所规定情况的投标文件，应做投标无效处理，其投标报价视为无效报价，不参与任何计算。
（2）确定最终控制价上限G2
第二个信封在开标现场随机抽取投标控制价上限的下浮系数X1。
（X1为0.5%、1%、1.5%、2%、2.5%、3%六个数值中的一个）。
最终控制价上限G2=G1×（1-X1）
G1=各标段最高投标限价（含暂列金额）。
如投标人评标价高于本标段的G2，则视其为超出招标人的支付能力，将不再参与后续任何计算，按投标无效处理。
（3）确定理论成本价LC
所有不高于G2的有效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的50%（当有效评标价有5个及以上时，应去掉其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与G2的50%相加后，乘以成本价系数0.85所得数值为该标段的理论成本价。
LC=（0.5×G2+0.5×SP1）×0.85
SP1——该标段所有不高于G2的有效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当有效评标价有5个及以上时，应去掉其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评标价低于理论成本价的，不再参与后续计算。
（4）确定评标基准价JZ
评标基准价=［最终投标控制价上限×加权系数＋有效评标价算术平均值×（1-加权系数）］×评标基准价系数
式中：加权系数（X2）应从0.3、0.35、0.4中选取，评标基准价系数（X3）应从0.96、0.97、0.98、0.99中选取，均在开标现场随机抽取确定。
有效评标价指介于理论成本价（含）与最终投标控制价上限（含）范围内的评标价。当有效评标价数量大于5时，应去掉其中的最高和最低值，再进行有效评标价算术平均值计算。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招标人计算的评标基准价进行复核，存在计算错误的应予以修正并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除此之外，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变，不随任何因素发生变化。
上述相关系数（X1、X2、X3）在开标现场随机抽取。

	2.2.3
	评标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因素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素细分项
	分值
	

	2.2.4（1）
	技术建
议书
	35分
	对招标项目的理解和总体服务思路
	10分
	基本分为6分，满分10分。
对招标项目的理解和思路准确，总体服务思路明晰、清楚，服务方案合理可行，最高加4分。

	
	
	
	招标项目征拆补偿评估复核服务的特点、关键技术问题的认识及其对策措施
	10分
	基本分为6分，满分10分。
对招标项目的特点、关键技术问题的认识及其对策措施明晰、清楚，合理可行，最高加4分。

	
	
	
	征拆补偿评估复核服务工作量及计划安排
	10分
	基本分为6分，满分10分。
专项评估复核服务工作内容完整、合理，计划安排合理、详尽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最高加4分。

	
	
	
	质量保证措施及后续服务的安排及保证措施
	5分
	基本分为3分，满分5分。
专项评估复核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具体、合理，后续服务安排及保证措施合理、可行，最高加2分。

	2.2.4（2）
	主要人员
	25分
	主要人员任职资格与业绩
	25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得15分；
在此基础上：
1.项目负责人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资产评估负责人或房地产估价负责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每增加1项线性工程（公路或铁路或市政道路）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业绩加1.5分，最高加3分。
2.房地产专项评估负责人
作为房地产评估负责人或负责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每增加1项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业绩加1.5分，最高加3分。
3.除项目负责人和房地产专项评估负责人外，每增加1名具有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或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且注册单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的服务人员加1分（注：同一人员同时具备不同专业不累计加分），最高加4分。

	2.2.4（3）
	评标价
	10分
	投标价得分计算公式: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投标价得分=10-偏差率×100×E1；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投标价得分=10+偏差率×100×E2。
其中：E1=0.1，E2=0.05。
最低分为0分。

	2.2.4（4）
	其他因素
	30分
	业绩
	25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得15分；
在此基础上，投标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每增加1项线性工程（公路或铁路或市政道路）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加5分，最高加10分。

	
	
	
	履约信誉
	5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得3分；
投标人2024年度在信用中国网站上有诚实守信记录的加2分，最高加2分。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本项目采用双信封综合评分法进行评标，评标办法正文第3条部分条款内容细化如下：
3.1款补充：
3.1.1通过第一个信封评审的投标人不足3个时，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全部投标；未否决全部投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在评标报告中阐明理由。
第3.2款内容细化如下：
3.2 第一个信封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各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
（1）按本章第2.2.4项（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建议书部分计算出得分A；
（2）按本章第2.2.4项（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主要人员部分计算出得分B；
（3）按本章第2.2.4项（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其他因素计算出得分D。
3.2.2 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A+B+D。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商务文件和技术建议书进行评分。每个投标人商务文件和技术建议书各分项的得分为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对应分项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算术平均值（当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为5人时不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得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商务和技术建议书得分一般不得低于其权重分值的60%，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某一项评分因素的评分低于权重分值60%的，应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
3.4款补充：
3.4.5在对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进行开标并经评审后，有效投标不足3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全部投标；未否决全部投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在评标报告中阐明理由并推荐中标候选人。
3.6.2款补充
（5）按照晋交建管发〔2024〕433号文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a.不同投标人投标文件投标报价、项目管理成员等实质性内容存在一致；
b.电子投标文件记录的MAC地址相同；
c.投标文件的下载、制作、记录、上传IP地址等信息出现任一相同情况；
d.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来源为同一单位或者账户的；
e.投标人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投标人费用补偿的；
f.不同投标人的CA数字证书混用的；
g.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定被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形。
3.9.1款修改为：
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1名中标候选人。




第三章  评标办法


[bookmark: _Toc509660990]1.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双信封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应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规定的优先次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定中标人。
[bookmark: _Toc509660991]2.评审标准
2.1初步评审标准
2.1.1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分值构成
（1）技术建议书：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主要人员：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评标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评分因素：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评标价的偏差率计算
评标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4评分标准
（1）技术建议书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主要人员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评标价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因素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509660992]3.评标程序
3.1第一个信封初步评审
3.1.1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至第3.5.5 项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2第一个信封详细评审
3.2.1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各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
（1）按本章第2.2.4项（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建议书部分计算出得分A；
（2）按本章第2.2.4项（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主要人员部分计算出得分B；
（3）按本章第2.2.4项（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其他部分计算出得D。 
3.2.2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A+B+D。
3.3第二个信封开标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结束后，招标人将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1款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对通过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的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进行开标。
3.4第二个信封初步评审
3.4.1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1项、第2.1.3项规定的评审标准对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4.2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投标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当单价与数量相乘不等于合价时，以单价计算为准，如果单价有明显的小数点位置差错，应以标出的合价为准，同时对单价予以修正；
（4）当各子目的合价累计不等于总价时，应以各子目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总价。
3.4.3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若超过最高投标限价（如有），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4.4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仅作为签订合同的一个依据，不参与评标价得分的计算。
3.5第二个信封详细评审
3.5.1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4项（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评标价计算出得分C。评标价得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5.2投标人综合得分=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C。
3.5.3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投标。
3.6投标文件相关信息的核查
3.6.1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有权对投标人的资质、业绩、主要人员资历等信息进行核实。若核实的信息使得投标人的资格条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6.2评标委员会应对在评标过程中发现的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存在的串通投标的情形进行评审和认定。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a. 投标人之间协商确定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b.	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c.	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中标；
d.	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e.	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a.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
b.	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c.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d.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e.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f.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转出。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a.	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信息泄露给其他投标人；
b.	招标人直接或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
c.	招标人明示或暗示投标人压低或抬高投标报价；
d.	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
e.	招标人明示或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
f.	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
（4）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弄虚作假的行为：
a.	使用通过受让或租借等方式获取的资格、资质证书投标；
b.	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
c.	提供虚假的业绩；
d.	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劳动关系证明；
e.	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
f.	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3.7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说明
3.7.1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明显文字或计算错误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投标人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或说明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7.2澄清和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算术性错误的修正除外）。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7.3评标委员会不得暗示或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或说明，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7.4凡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或给发包人带来未曾要求的利益的变化、偏差或其他因素在评标时不予考虑。 
3.8不得否决投标的情形
投标文件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2.3项所列情形的，均视为细微偏差，评标委员会不得否决投标人的投标，应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2.4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3.9评标结果
3.9.1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 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9.2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四、其它需要公开的内容
[bookmark: _Toc396460427][bookmark: _Toc396461595]附 录
[bookmark: _Toc396461596][bookmark: _Toc447602682][bookmark: _Toc396460428]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资质最低要求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须同时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机构备案证明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三级及以上资质。








[bookmark: _Toc396460429][bookmark: _Toc447602683][bookmark: _Toc396461597]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最低要求

	投标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1项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



[bookmark: _Toc396461598][bookmark: _Toc396460430][bookmark: _Toc447602684][bookmark: _Toc396461599][bookmark: _Toc447602685][bookmark: _Toc396460431]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最低要求

	1.投标人未被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未处于有效期内。
2.投标人未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3.投标人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
5.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人）、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房地产专项评估负责人近三年内（2023年5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行为。
7.投标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447602686]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持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且注册单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具有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作为项目负责人或资产评估负责人或房地产估价负责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1项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

	房地产专项评估负责人
	1
	持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且注册单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作为房地产评估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近五年内（2021年5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以成果文件出具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1项征地拆迁评估服务项目。




